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稷 山 县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

稷政办函〔2022〕28号

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1195 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吴宝军代表：

您好！您提出的《关于解决新高考背景下教学资源不足问题

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加强基础条件保障方面

为适应新高考改革的需求，近年来，稷山县委县政府在加强

基础条件保障方面提早谋划、及早动手，一是已分期分批完成稷

王中学教室、实验室等的建设和相关仪器设备的配备；二是规划

将搬迁后的稷山县实验初中校园校舍及目前学校的闲置教室用

于稷山中学普通教室和功能性教室，以解决新高考改革需求，届

时两所高中学校基础设施条件将基本得到保障。

二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方面

稷山县高度关注教育部及我省新高考改革工作的相关政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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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新高考改革要求，结合全县高中师资队伍实际情况，及时补

充紧缺学科教师，提前储备各学科教师。从 2019 年开始，通过

多方式、多渠道补充高中各学科教师 68 名（其中 2019 年以来，

通过公开招聘教师方式，招聘各学科高中教师 34 名；从 2020 年

起，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方式，赴国家 4 所部属师范院校为两所

高中签约硕士研究生学历教师 34 名）。在此基础上，稷山县将

持续加大高中各学科教师招聘力度，以有效解决选课走班带来的

高中学科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。

三、建立新高考背景下的高中绩效考核办法方面

在新高考背景下的高中绩效考核上，稷山县重点从两个方面

予以加强：一是建立了导向明确、标准科学、体系完善、评价多

元，符合学校工作实际和教师成长规律的奖励性绩效工资考核评

价制度，制定出台了《稷山县中小学教职工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

指导意见》，坚持“按劳分配、多劳多得、优绩优酬”原则，把

教师的授课量和教学业绩考核作为教师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，向

班主任倾斜，向一线专任教师倾斜，向为学校做出突出贡献者倾

斜，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，全面激发干

事创业活力；二是在绩效工资核定中，高中学校的绩效工资核定

系数按 1.2 倍的标准核算，进一步提高高中教师绩效工资的基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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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保障高中教师的合理性工资收入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教育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

宝贵意见。

负 责 人：薛红燕

承 办 人：宁秀峰

联系电话：13223696600

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6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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